
種願望所激發，卽吾人希望巴爾幹問題能及早 洲國家,俱罹戰禍，又同爲聯合國會員國。 

解決,俾慘罹戰禍之巴爾幹諸國重睹和平，有復 吾人其忘權力政治，顧念巴爾幹庶民，使此 

典之可能。吾人深知其艱苦情形。我國亦備受戰 憂患諸邦重享和平。 

禍,吾人深烕與此巴爾幹四國(希職、保加利亞、 主席會議暫停,延至午後三時重開。 

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情形一致，吾人同屬歐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第一百三十七次會議 

-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 8星期四千後三時在.纽约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 LOPEZ (哥侖比亞）。 

出席：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 

巴西、中國、哥侖比亞、法國、波蘭、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一五七. Î 討 論 希 臘 問 題 

阿爾巴尼亞代表 Mr. Kahreman Ylli, 

係如利亞代表 Mr. Athanassov,希臘代表 

Mr. Dendramù 1 大代表Mr. Krasovec 

循主席請,分别就理事議席會。 

主席:茲請敍利亞代表發言。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安全理事會設 

立調査圑時,規定四種要件：第一,調査K人數 

爲十一人;第二，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應各派 

代表一人充任,査圑圑員；第三，調査圑之權力 

範圍，^PJl任務規定定之；第四，應規定調査圑執 

行職務之地域範圃。 

安全理事會未明定希腦邊境事件調查圑執 

行其職務之期限。理事會未規定調査圑工作期 

限爲一月、兩月或三個月。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 

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1,調査圑得續行調 

査，並完成其職責，直至擬就報吿書，呈由安全 

理事會審査,由锂事會通過另一決遘案，決定調 

査圑業已完成其任務,應予解散,或請調査圑就 

其報吿書中之某項缺點謀求補救，或請調査圑 

依照原定或改訂之任務規定，於一定期限內繼 

續工作時爲止。 

本人if忍爲：依照憲章,理事會應採取經其認 

爲洽當合適之任何方法，負責保證國際和平奥 

^全之維持。因此安全理事會執行此項責任時， 

其權力無限。 

i,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八 

號,第八十七3>：會議,英文本第七〇〇至七〇一 

頁。 

倘非因調査圑離開或撤離巴爾幹地帶往曰 

內s草擬報吿書，自無設立輔助分圑之必要,蓋 

調査圑一日留在希臘，自能耱續完成其任務。今 

其任務尙未完成，剥査圑必須一如往日繼續其 

工作。然調査圑旣巳撤至日內s ，乃有於巴爾幹 

設置調査圑代表機關之必要。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A日，安全理事會決議： 

設立輔助分圑,着其駐巴爾幹,代表調査圑繼續 

執行職務1。 

本人認爲調査圑無須爲輔助.分圑另IT任務 

規定,或權力範圍。雖云出席輔助分圑代表之名 

稱與出席調査圑者不同，惟輔助分圑之組成分 

子悉與調査圑同。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均 

有代表出席輔助分圑、調査圑圑員或往日內无 

成來至此間，情形均不至有所改變。 

戋全理事會第一決議案——卽一九四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並未規定谷國應出代 

表人數。該決議案僅規定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 

事國均應派表參加調査圑；今各該國亦有代 

表出席輔助分圑。 

安全理事會並未訓令調査圑改變輔助分圑 

之權力，亦未着其就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重新 

驚訂，然理事會固授權調査圑於必要時訓示輔 

助圑體。實際上調査圑曾爲輔助分圑擬就某項 

訓令,此項訓令現陳吾人案上,本人認爲此與原 

先賦予調査圑本身之任務規定不同。例如調查 

圑限定輔助分圑總辦亊處設薩羅尼加（Salo-

nika) ,而調査圑本身刖不一定必須將其總辦事 

處設在薩羅尼加（Salonika)或任何其他地點。 

調査圑得自己選擇任何地點,設立總辦事處,並 

得任意巡視各地。此項權力亦應給予輔助分圑, 

以示無彼此之分。 

此種任務規定上之區別乃吾人今日會議J>Jl 

及前各次會議爭辯之所由起。倘若調査圑未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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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此項限制，而授與輔助分圑應行享有之各 

種權力，根據賦予調査圑之同樣任務规定繼續 

其審査與調査工作，划吾人必不致從事此宂長 

之討論。 

職县之故，本人以爲安全理事會此際可就 

此項問題另行通過決讓案，聲明：第一，限制輔 

助分圑權力範圍之訓示並非必要，輔助分圑應 

繼續執行安全理事會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授與 

調査圑之職移。換言之,吾人應認爲草擬訓令一 

舉並非必要，並准許輔助分圑處理經其認爲必 

要之事務,俾便繼續其調査工作，並完成戋垒理 

事會第一決議案委交調査圑之責任；第二,吾人 

應毋須討論，逕請巴爾幹四有關國家依照安全 

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之規定 

與輔助分圑合作。 

此外，吾人復悉此際應行到達此間之報吿 

書仍未送到。十日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年五 

月十二日會議時，曾着調査圑儘早提具報吿1。 

本人認爲報吿書應巳到達。若報告書已送到,吾 

人卽可谬事審査，划安垒理事會亦可就該問題 

通過最後決議案，規定調査圑應繼續存在或解 

散,輔助分圑亦隨之存在或解散，或通過關方7=:輔 

助分圑將來工作之新決議案。報吿書如已送達, 

M吾人不須消耗很多時間卽可通過決議案。 

本人願問秘書長,報吿書是否已經送到,或 

已在途中，或仍在日内^。情形究竟如何？此爲 

吾人所應知者。 

基於上述理由，本人提識理鎮會應作兩項 

建議。第一,廢止調査圑所發訓示；第二，訓令 

巴爾幹四個有關國家與輔助分圑合作，一如Jil 

往與調査圑合作然C本人正式提瀵：由理事會提 

出上述兩項建遘。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靑將敍利 

亞代表提案Jil書面方式分發各代表。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前會致函安全理事會,請其撿討本年 

四月二十九日調査圑所作決議所引起之問題 2。 

盖蘇維埃聯邦代表圑以爲此項決?義殊有未合， 

並與安全理事會以前所作決歳不相脗合。並且 

調査圑實無權利作此種決議。 

本人將此項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之目的在 

矯正此種情勢，並使調査圑四月二十九日之決 

1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號。 

2同上,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六。 

議與安全理事會J>>1前決議及蘇聯代表圑認爲理 

事會在討論此項問題時所應爲之决議相脗合C 

關於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讜而設立之辅助分 

圑，因,査圑四月二十九日決議獲得原不應由 

調査圑授與之任務規定一事，本人前已提請安 

全理事會注意。誠如本人所言,第一,調査圑不 

能擅自將安全理事會決議委交該調査圑之權力 

授與一輔助分圑。且調査圑無權授予輔助分圑 

J>Jl較其本身所有之權力更形廣大之權力。然而 

事實確係如此。目前情形爲：調査圑雖仍存在 

一一惟由力，某種原因，調査圑不願在希臘繼續 

工作，而遷至另一國家工作， fi同時又設立 

另一調査圑同時工作,其權力又復相博。 

雖安全理事會決議設立一調査圑，事實上 

划兩調査圑並存,其權力又等量齊觀,履行同一 

責任，卽調査希臘邊界之邊境事件,吾人f j此將 

作何解釋？ 

種情形旣不便解釋又不能接受。安全理 

事會某數理事不抱此項見解,殊堪惋惜。似此， 

現存情勢自不易矯正,其嚴重性且與日俱增。 

或謂巴爾幹四有關國家中有三國（南斯拉 

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拒絕與安全理事會 

合作，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調査W及其權力之 

決議案。本人不認爲此項結論確實有根據,蓋此 

三國代表從未表示拒絕與安全理事會合作，或 

拒不予理事會及調査圑以必要之協助。各該國 

代表從未作此種陳述，於調査圑討論輔助分圑 

之任務規定時，未作此項陳述,理事會以前或 

最近各次會議，當理事會蘇聯代表提出之問題 

提出討論時,亦未作此項陳述。 

反之，各該國代表均謂彼等準ii協助安垒 

理事會,並與理事會合作，査明邊界事件之事實 

眞相.然而合作二字究作何解?予安全理事會以 

"協助"一說又作何解？此實問題之癥結所在。 

谷該國代表自始卽指出調査W決議之根本 

缺陷所在。各該代表稱彼等未參加討論,調査圑 

未賒該三國政府意見，逕行通過該項決議,並 

謂決議本身根本錯誤，蓋調査圑將僅屬於調査 

圑本身之權力授與輔助分圑。 

因此，所謂該三國拒絕協助安全理事會云 

云,全無根據。所謂^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 

尼亞拒絕實施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且事實上破 

壤聯合國憲章云云,更屬無稽。 

何者爲破壤聯合國憲章之行爲？各該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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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不能同意調査圑之決議，因請安全理事會就 

該問題而爲審議，是否卽係破壤憲章?請求安全 

理事會就某項問題而爲審議，卽係破壌憲章,或 

不履行安全理事會決議，試問此中法則始於何 

時？ 

有事實根據之陳述必能產生相當效果。倘 

信口雌黄，前言不接後語，自無效果可言。所謂 

該三國破壤聯合國憲章，拒絕實施安全理事會 

決議云云，卽陷於此項錯誤。該三國已往未破壌 

聯合國憲章，未拒絕實施理事會決議，今日亦未 

出此下策。 

該三國代表稱：當時處理辅助分圑職務問 

題時,應邀請該三國代表參加討諭。南斯拉夫、 

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之爲此言,實非無因,蓋 

安全理事會業已依照聯合國憲章之規定，決定 

該三國政府代表應自始至終參加討論整個希臘 

問題。事實真相爲:該三國代表邀准，參加安全 

理事會討論；安垒理事會藉調査圑及一調査分 

團之協助刻仍繼續其工作,然於其中某階段,此 

三國代表忽被擯棄於委員會工作之外，不能參 

加委員會就希臘問題所爲之審議。 

是以當討論關於將調査圑之職權授與輔助 

分圑時，則謂安全理事會以前所作決議可適用 

於調査圑及輔助分圑，並謂該項決議仍屬有效。 

然而遇到安全理事會邀請該三國代表於調査圑 

階段參加討論希臟問題之決議時，刖又顯然認 

爲不許各該國代表參加調査圑討論與谷該國有 

重大利害關係之問題，事屬當然，不足爲怪,以 

故此次會議雖通過一項與各該國直接有關之決 

議案，亦無須允許各該國代表參與討論。本人係 

指調査圑決議中謂輔助分圑得於必要時巡視希 

躐以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谷地之 

某項規定而言。此種辦法,將南斯拉夫、保加利 

亞、阿爾巴尼亞與其他處境相同之國家s方t不 

平等之地位,不顧聯合國憲章有關此節之規定, 

顯屬不當。 

本人尙擬論列安全理事會某數代表所稱， 

謂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所採行動損 

害安全理事會威信之言。各該國訴諸安全理事 

會之舉何以有損理事會威信？深願有人能解答 

此謎。訴請或請求安垒理事會審議某特定問題 

何以便是毀壤理事會威信？關於此點,各方意見 

或不免互異。本人必須聲稱：就調査圑關於希臘 

問題之工作而言：確有某項象徵,使人斷定各理 

事國並不急欲將安全理事會威信保持於相當水 

準以上。倘吾人尙憶安全理事會於何種情形之 

下通過設立所謂輔助分圑之決識，便不難明瞭 

此中綠故。 

戋垒理事會不應容許發生某種愦形，在此 

情形之下希臘問題調査圑之工作，或安全理事 

會所設其他委員會之工作，可能實際上損害安 

全理事會威信。吾人應毋忘過去經驗。盡人皆 

知,理事會過去曾就各種問題設立委員會。本人 

不必於此一一枚舉,然吾人皆知：祇須提及一二 

委員會名稱，卽能引起熟悉各該委員會工作者 

之冷笑。希望戋全理事會注意,務使時人凿此次 

設立調査希臘問題之調査圑，採取不同之態度。 

希望此際形態畢露之象徵祇係一種象徵，而不 

致引起有損安全理事會威信之不良後果。 

理事會有一部份代表見蘇聯代表一方面反 

對授權調査圑將職務授奥輔助分圑，一方面叉 

認爲輔助分圑旣已存在，可以並且應當調査邊 

界事件,（如此等事件杲然發生）,各該代表頗烕 

驚異。彼等稱：由此可見蘇聯代表自相矛盾。實 

際上矛盾僅係彼等之幻想而a 6 

事實上，調査圑無權將其權力授與輔助分 

圑,因其'任務規定'1係由安全理事會依照調査 

過去業經提請理事會注意之事件之需要而予訂 

定。四月二十九H調査M就輔助分圑權力所爲 

之決議,涉及將來之事件，此將來之事件戋全理 

事會未予討論，亦非安全理事會或調査圑想像 

所及者。 

輔助分圑旣然存在,偷遇邊界事件發生，自 

須從事調査。整個問題所在,不外吾人應予此輔 

助分圑以何等權力而已。蘇聯代表圑以及皲邀 

參加理事會討論之各國（卽南斯拉夫、保加利 

亞、阿爾巴尼亞）代表,認爲輔助分圑應依照調 

査圑之直接訓示,遇事件發生時始行處理3 

此爲解決辅助分圑權力問題之唯一正確辦 

法。或謂此項權力尙虞不足,應予輔助分圑以極 

廣大之權力。英聯王國代表直言此項涉及將調 

査M職務自動讓與輔助分圑一節並不引起彼之 

憂慮,彼認爲此舉完全合理。倘從此說,刖吾人 

必可依理推定：應於世界各國設立一權力無限 

之調査圑隨時調査邊界事件及各種誤會，蓋吾 

人深知各國之間常發生事件,雖其性賀互異,惟 

其 爲 爭 端 事 件 划 一 也 。 此 說 並 不 證 明 有 設 

1發言時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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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調査圑之必要，更不能引爲授予此等調査圑 

以一若調査圑決議授與輔助分圑之無限權力之 

論據。 

關於輔助分圑權力之問題理事會一部份代 

表:稱該問題祇係程序問題而已。此卽澳大利亞 

代表對該問題之解釋。彼謂調査圑原自有權草 

擬議事规則。然而此非關係調査團程序之問題。 

關於調査圑權利與職權之決議，或調査圑輔助 

分圑往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 

各適當地點巡視之決議，吾人不宜濫用"程序" 

一詞。此非程序問題而爲饒有政治意義之決 

議。故此說爲不足信，而調査圑之決議亦無有是 

蘇聯提由安全理事 會審議之提案1建議明 

定輔助分圑總辦事處設雅典,而不設薩羅尼加。 

本人業已縷陳理由數刖,證明此項提案爲合理。 

關於此點，理事會其他理事國反對本人之提案。 

本人不擬重述前已提出之理由；本人僅欲說明 

另外一點。 

本人前巳就調査圑圑員在希臘時,希臘當 

局已暴露其無力保衞各圑員之事實提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本人復稱:蘇維埃聯邦出席調査圑之 

代表，J>Jl及某其他皲邀協助調査圑工作之各國 

代表，會一度處於非常困難之境地不能在希腺 

境內自由行動,故無由依照常規執行其職責。其 

後秘書長請希臘政府解釋此中緣故，希臘外交 

部長乃覆函答覆此點，該函業已分發安全理事 

會各理事國1。該函實際上承認本人提請安全理 

事會注意之事實，惟措辭頗形傲慢。該函大意謂 

余所稱之事件確有其事,惟此事司g見慣,不足 

爲奇。此爲希職外交部長覆函之要旨。希蛾當局 

在雅典地位比較優良，更能保護輔助分圑之委 

員，爲輔助分圑造成正常之工作環境。在各省， 

希臘當局不能爲調査圑造成正常之垒氣或正常 

工作環境。 

本人深感應再度就此項事霣提請注意，i>X 

證實本人所提，吾人應擇定雅典爲輔助分圑總 

辦事處所在地，不應擇定薩羅尼加之提案爲合 

理。 

此外本人尙擬提論另一重要事實，此爲吾 

人審議本人函中所提問題時不能忽赂之一點。 

有謂三國一一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 

~ 1 見 '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四 十 二 號 , 第 

一三三次會議0 

1同上,補編第十二號附件三十四。 

——代表前已表示同意實施安垒理事會關於希 

臘問題之決議。此三國代表固同意實施安全理 

事會之決議,此係千眞萬確之事實C然而吾人此 

際所討論者非安全理事會之決議而爲調査圑之 

決議。各該國代表固從未承諾實施調査圑之决 

議，更未承諾賓施輔助分圑之決議C吾人頗難希 

望任何自重並且尊重聯合國憲章之國家擔承此 

項責任。假若吾人認爲某一國家一經允許參加 

安全理事會關於某項問題之討論，刖該國匪特 

須實施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且應實施安全理事 

會所設，職務在協助理事會之任何輔助分圑之 

決議,則吾人必因而獲得一完全無稽之結論謂： 

每一參加安垒理事會討論之國家匪特須實施安 

全理事會之決議，且應實施任何輔助分圑或委 

員會之決議。此種情形自非聯合國憲章或其目 

的原則所能容許。 

PJl故此説完全無據,應予廢棄。各國固應協 

助安全理事會並執行其決議，然不須實施某圑 

體或委員會之決議，更不必實施某委員會或圑 

體所設輔助分圑之決議。小組委員會或圑體如 

離安全理事會愈遠,刖更不能謂一國必須實施 

此等輔助分圑之決議。就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 

條之意義而言，卽原先設立之輔助分圑之決議 

亦無拘束力，該輔助分圑所屬辅助機關之決議 

更無論矣。 

本人所成覺有論列此事之必要，實因在 

此次討論過程中，某某代表企圖證明某國破壤 

憲章,某國違背安全理事會決議,然而事實上憲 

章旣未經破壤,叉無違背安全理事會決議情事。 

蘇聯代表圑仍堅持本人於開始討論此項問題時 

所發表之意兒，並求改變其ti於調査圑關於將 

其權力授與輔助分圑之決議所持之態度。此項 

授與權力之權旣非基於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亦 

非源自調査圑所應爲之工作之性質，或調査圑 

所設輔助分圑工作之性質。 

最後,本人願促請諸君注意下列一事無論 

安全理事會就此項希臘問題作何決讒,無論理 

事會何時就該問題作決議，調査圑以及輔助分 

圑實際上祈應調査在調査圑或輔助分圑存續期 

間1^所發生之事件。無人有權利用調査圑或輔 

助分W以處理事實上與原事件無直接關係之間 

題。此係關注該事件各國政府之見解;關注該事 

之谷國政府係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 

亞三國政府而言，谷該國政府之見解:此，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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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見解。此爲說明該問題所在之唯一方法。此 

項見解旣符合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復與各該國 

就希臘政府原先所提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所作之 

請求一致。此項見解悉本諸聯合國憲章,而憲章 

固吾人審議此類問題之指南也。 

Mr. DENDRAMIS (希臘）：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代表爲證明其所持輔助分圑辦事處 

應設雅典之說具有充分理由起見，竟謂希臘政 

府曾暴露自身無力，不能保障調査圑圑員之安 

全。 

本人願聲稱:調査圑圑長離開希臘時,曾因 

希臘政府給與調査圑種種便利，使調査圑完成 

其任務一事,代表調査圑向希臘政府誌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其致希 

臘政府之電報中曾提出聲訴，此項聲訴载文件 

S/3151,然此項聲訴已由我國政府予以駁斥。實 

情見本人致聯合國秘書長公函，該函載文件 

S/315, Addendum 1。2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 

圑擬就今日所作P東述，闡明一兩點。我國代表圍 

認爲：理事會中似有一種傾向，謂輔助分圑乃調 

査圑所設、不知該分圑之設,安全理事會實主其 

事。所持論據之一爲,査圑曾作某種決議。本人 

不悉所稱決議究何所指，然南斯拉夫及阿爾巴 

尼 亞 代 表 , 及 M r . Gromyko均謂授予輔助 

分圑之權力較安全理事會授予調査圑之權力爲 

大0蘇聯代表復謂兩圑體具有同等職權,:吾人願 

特別說明此節。 

關於權限問題有三種限制，然而此外更有 

一非常重要之問題。此絕大權力究竟何指—— 

戋全理事會賦與讕査圑凌駕一切之權力•̃一本 

理事會任何理事以及本人所提之各發言人均言 

未及此，然吾人固皆非常關注此項事件。此種權 

力指就各該事件提具報吿，並向吾人提出提案 

或建議求解決各該事件之權力而言。此係當 

前最大問題。 

或謂輔助分圑經給予同樣權力。事實絕非 

如此。蓋明文规定稱輔助分圑祇應調査某某事 

件，就某某事件聽取證據,並就各該事件提具報 

吿。此外復有區別在焉c輔助分圑僅能向調査圑 

提具報吿，不得向本理事會提具報吿,而調査圑 

則可直接報吿本理事會。此中差別甚大。兩者權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二號附 

件三十四。 
2同上,第二年補編第十二號附件三十五。 

力絕不相同。輔助分圑旣無權利又無權力提具 

任何提案或建議。故所謂辅助分圑權力與調査 

圑相等或比,査K權力更廣一說K完垒'無稽，不 

能成立。 

本人不擬引述關於前後矛盾之聲述。然而 

倘若本人持有黑白分明之陳述謂輔助分圑不得 

就未來事件提具報吿，而兩頁之後另一陳述又 

稱輔助分圑得報吿將來發生之事件，是知白紙 

黑字爲據,絕非幻想、非然者,卽爲吾人不諳文 

字。然而此係本人附帶之說明而已。 

本人願論述敍利亞代表所提決議案草案。 

本人同意蘇聯代表所稱倘吾人通過此項決議案 

草案,事實上等於承認兩個委員會,其一爲頃已 

成爲遷徙之委員會或正在遷徒中之委員會，.另 

一委員會則業經設立且已從事工作。此項決讖 

案草案稱."輔助分圑應耱續執行安全理事會一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識案賦與調査圑之職 

務。"本人前已言之，調査圑與輔助分圑所賦權 

力各不相同。輔助分圑之權力非常有限。 

決議案草案復稱:"••…着巴爾幹四有關國 

家⋯⋯"調査圑從未命令各該國;理事會亦從未 

命令各該國家，理事會僅邀請各該國。本人之 

意,此項規定形同贅疣。吾人認爲此項規定徒滋 

紛擾。 

吾人之意n爲調査圑與輔助分圑之權限兩 

者截然不同。 

關於擇定,羅尼加爲輔助分圑總辦事處所 

在地問題,應由調査圑決定。秘書處願知總辦事 

處將設何地。調査圑根據其自身之工作與經驗， 

認爲薩羅尼加爲最宜於執行工作之地點。茲答 

覆波蘭代表所問曰：擇定薩羅尼加之原因不外 

自雅典前往邊境必需取道薩羅尼加。力D輔助分 

圑駐在薩羅尼加,刖該分圑於一小時內卽可到 

達邊界；如輔助分圑駐在雅典，刖此行需時多 

曰0 

問題之整個關鍵在速行調査c職是之故，吾 

人認爲輔助分圑現已正式成立。且實際上已根 

據調査圑授與該分圑之任務規定工作，從事調 

査。此際:6n改變其任務规定,勢將造成一種完全 

畸形局面,引起絕大紛亂。輔助分圑將不知其所 

處地位爲如何。 

諸君諒憶四月十八日理事會會議時，法國 

代表圑提出關於對輔助分圑發出訓示之問題， 

當時決定廳任調査圑在其任務規定範圍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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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調査圑旣派輔助分圑前往希臘：自不得不 

給與該分圑以指示，而調査圑頒發此種指示,並 

未出其櫂力責任範圍外，其就安垒理事會一 

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之精祌意義，所爲 

之解釋亦屬正確無訛。 

Mr. K A H R E M A N Y L L I (阿爾巴尼亞）：本人 

第一次陳述1，申述阿爾巴尼亞代表圑意見，旨 

在消除吾人此際所討論之問題所引迤之種種誤 

會。嗣後某次會讓時 2,某國代表解釋吾人之態 

度7認爲吾人反對聯合國。 

本人擬聲明：反對或拒絕合作之間題絕不 

存在。就此整個問題而旨，吾人業已盡力協助調 

存圑。如果有人倡相反之論調，未免不公其說又 

與吾人渴望和平及合作之素願不符。 

惟阿爾巴尼亞旣係本問題利害關係國,吾 

人自有權利或義務請求理事會就吾人以爲與憲 

章不符之決議而爲解释，並切實闡明各該決議 

之意義。 

理事會中有人言：調査圑之任務規定業經 

轉讓與輔助分圑——而實際上任務規定確經修 

改——復謂輔助分團並非一新龃.織。 

觀於調査圑四月二十九日所發訓示第五項 

第一、二、三、各款，卽知其中修改之處。吾人詳 

細檢討，卽知各該項規定並非就任務规定本身 

提出保留；各該規定僅可視爲一般訓示,不得視 

爲保留。尤其第三點所論係關於輔助分圑本身 

之工作程序問題,與原訂任務規定i眇不相涉。 

第五項所列各種訓示，實際上等於更改曰 

期；換言之,任務規定日期原爲一九四六年十二 

月十九日，今划改自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jïç生效。本人特別注意三月二十二日之日期,三 

月二十二日實際上爲調査圑離開希臘之日期； 

自該日起另一圑體開始工作。上述第三點除其 

他各種保留外實際上決定更改日期。 

似此情形；受讓任務规定之圑體自動變成 

一個與原設調査圑雷同之新圑體,因此種事實 

並自該日起,該圑體之輔助性質盡行消失。 

吾人不能贊成此種決讓3此項決議逸出理 

事會四月十八日所通過，旨在規定該圑體之輔 

助性質之決議案之意義範圍外。關於此案,調査 

圑不得擅自訂立新任務規定。 

或謂任何限制輔助分圑活動及權力之企圖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一猇。 

2見第一三六次會議正式紀錄。 

勢將防阻輔助分圑達到其目的。吾人祇認此爲 

一種附帶目的。一方面雖稱輔助分圑並非新組 

織，同時又努力將調査圑職務授與該分圑。由此 

可見前後言辭自相矛盾。 

該分圑或爲一新設組械,因而不復爲輔助 

機關；非然者，該分圑自應依照一九四七年四月 

十A日決議案之意義,保留輔助組絨之地位。如 

係後者，刖該輔助分圑不得取得調査圑全部原 

定任務規定，而應由吾人另訂此新設組械之任 

務規定。 

本人前已敍述調査圑反對阿爾巴尼亞代表 

參加與我國有特別關係之會議。澳大利亞出席 

安全理事會代表稱此種情形係因一九四六年十 

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未訂定調査圑之議事規刖所 

致,因此調査圑得自行制定譲事規划。 

吾人姑置調査圑之權利於不論，但吾人不 

贊成調査圑實際上所採取之態度。此種態度不 

合正常程序,與憲章之原則亦不相符。卽使一九 

四六年十二月十;/L H決遘案有脱漏之處，調査 

圑仍無權違"? g憲章之精祌。 

理事會第一百三十五次會識時1,希臘代表 

語及輔助分圑，謂該分圑應前往邊界區域調査 

新事件'且應於最早期間內前往邊界區域,W免 

此等事跡盡行消失。 

希臘政府顯在準備挑釁運動，其用意所在 

或與設立輔助分M之目的不無關係。停止此項 

運動祇須建議希臘政府放棄挑釁行爲，卽爲已 

足。前所論述之事跡並非不易洞悉，此項事跡非 

常活躍；遍佈希臘全境，出於內在之原因；在希 

臘北方南方以及中部，伯羅奔尼撒（Pelopon-

nesus) ,克里地(Crete) PJl及其他希臘人民繼續 

反抗政府之地，均歷歷可見，雖云希臘陸軍及憲 

兵進擊成功，惟希職政府之畏懼隱跡以及無形 

影之精靈如故也。 

至於調査圑圑員從事調査時感覺自身安仝 

無保障一節，本人願追述聯絡員之隨同小組調 

査圑進入希臘境者某方故意嗾使阿爾巴尼亞 

傀儡及暴徒至該地向各聯絡員示威，迫得困留 

汽車中以避其鋒。本人擬聲稱:關於此事我國聯 

絡員曾正式向小組調査圑圑員提出抗議。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願簡單解 

釋本人爲何提出此項提案，並答覆澳大利亞代 

表所發表之某項意見。彼誤爲本人提案倘獲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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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無異設立兩個委員會。反之，本人之意並 

非謂應設立兩個委員會；本人)PJi以現存形勢陷 

於技術上之錯誤，欲事刺正耳。本人認爲現存調 

査圑一而已。 

幸而派遣代表出席調査圑之各會員國均派 

有一人以上之代表，因此調査圑得分成兩個圑 

體:其一爲起草圑If,就業經調査之案件草擬報 

吿書，另一圑體刖執行安全理事會決定賦予調 

査圑之同等職務就地繼續工作。此第二圑體稱 

輔助分圑。 

某本職務由辅助分阒執行，另一圑體僅係 

一由調査團本身演變而成之起草委員會。此非 

兩個委員會同時存在之謂也。 

就目前之案件而論，吾人如不依上述方式 

審度現存情勢，自有兩個龃.械同時存立,其一爲 

主要調査圑在日內S工作，另一組械祇係由調 

査圑演變而成之辅助分圑，其職權有限。本人願 

調査圑繼續工作;調査圑圑員草就報吿書後， 

可J>J會同其他委員從事調査或隨意返囘本國， 

或來成功湖，因澳大利亞代表圑與美國代表W 

之提案已邀其來此。調査圑倘來此，可在此開 

會7刖谷國代表,勿得出席。如是，倘吾人認爲負 

有撿査及調査任務之主要調査圑仍在肇事地 

點，而來成功湖之委R會僅係依照分工辦法而 

設立之起草委眞會，則不能-:兩個委艮會同時 

存在。 

吾人此際等待之報吿書爲第一報吿書。關 

力》將來調查之事件將另作報吿。不日卽將送到 

之報吿爲第一報吿書，另一報吿書由調査團本 

身草擬。調査圑之存立並非端賴個人。吾人視該 

調査K爲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均有代表出席 

之,査圑。起草委員會全體委,不必悉數來此。 

彼等可去可留。吾人所關注者並非委員個人之 

行動。吾人知有一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決議 

在肇事地點繼續工作。 

澳大利亞代表就"着"字發表意見。本人擬 

修正余所提草案，J>>1 " 邀 請 " 或 " 諳 求 " 代 " 着 " 

字。此種修正並不改變整個情形。 

本人所欲言者止於此。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已無其他發言人，故吾 

人可*行表決。本席擬將提案依其提出之先後 

交付表決,， 

第一決議案草案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代表圑所提,該草案稱： 

"業已審査希臘邊界事件調査圑一九四七 

年四月二十九日所爲關於調査圑所屬輔助分圑 

任務規定之決議。 

"^全理事會决議。 

"一、輔助分圑僅得依據調査圑就各個別 

案件所作訓示從事調査事實，並將調査結杲報 

吿調査圑； 

"二、辅助分圑總辦事處設雅典，辅助分 

圑並應執行安全理事會所屬調査圑依上述第一 

項規定委交該輔助分圑之職務； 

"三、輔助分圑於調査面本身解散時應卽 

停止工作； 

"四、調査圑應使其就輔助分圑任務规定 

所爲之決?義符合安全理事會本項決譏。" 

表泱結果如下： 

贊成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Â對者：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 

哥É"比亞 

法蘭西 

敍利亞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有一規則 

問題：如某項提案不獲七贊成稟卽不能成立。故 

無須再問何人投蕙反對該項提案。 

主席：就技術上而言，固係如此,惟本席知 

理事會慣例,每次表決均將贊成，反對及棄權者 

截入紀錄備考。 

此次表決結杲，贊成者二,反對者六，棄權 

者三。 

蘇聯代表圑所提決Ï義案草案遭否決。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現在是否 

卽將表決澳大利亞之動議。 

主席:然。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可否容本 

人作簡短陳述？ 

主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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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吾人自阿 

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三國代表所言， 

得悉谷該國派駐調査圑之聯絡員之行動與評語 

並不隱含拒絕接受安全理事會決議之意。該三 

國代表請理事會闡明並解釋理事會決議案之意 

義，並謂調査M之職務H及其制定某項任務規 

定之權力僅爲解釋上之問題而已。 

觀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提案遭否 

決一事,卽知：（一)蘇聯提案遭否決一事足以證 

實過半數理事以前所持調査圑解释理事會意旨 

目的無誤之見解爲正確，（二)安全理事會四月 

十A日決議案現經確認，仍屬有效，（三)調査團 

四月二十九日訓示不因此次討論而吿失效。 

職是之故：吾人現在認爲無須就此節正式 

提出動議。有關國家——卽阿爾巴尼亞、南斯拉 

夫、保加利亞、希臘一一之代表兪知安全理事會 

之意見。各該國代表定將以理事會之意見轉呈 

其本國政府，並附呈理事會討論希臘問題此一 

特殊方面之會議紀錄。基於上述理由,吾人認爲 

此際不必提出其效果有如本人頃間所言之動 

議，因此本人請求准予撤囘原動議。 

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如 

願就此項決議案草案發言，卽請該代表發表意 

見。 

Mr. GROMYKO (蘇維埃ffi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仍擬發言，惟所欲言者並非決瀵案草 

案，而係該莩案交付表決問題。 

本人以爲：鑒於否決蘇聯提案所造成之情 

勢,理事會應行延會,暫緩就此項問題作進一步 

討論，不應就澳大利亞及敍利亞所提決議案草 

案而爲表決，待將來審査調査圑報吿書完竣再 

行決定。 

誡如吾人所知，理事會不日卽可接獲此項 

報吿書。據秘書處消息,——本人不悉其正確程 

度如何——此項報吿書可於六月三日或四日送 

到。顯然調査圑將於六月三日或四日到達此間。 

報吿書或可於六月三日或四日J^i前送到。本人 

建議理事會卽行延會,不再事討論,不通過關於 

此項問題之任何決遘，待調査圑報吿書經安全 

理事會審議後再行決定。 

茲請視此項意見爲正式提案。 

主席：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理事會應於此 

際決定究應延期討論仰或逕就敍利亞提案而爲 

表決。 

Mr. K A Ï Z - S U C H Y (波蘭）：主席請本人發 

言，特此表示謝忱。本人原擬就澳大利亞動議發 

表意見,惟該項動議旣經撤间,自無須再發表意 

見。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贊同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之提案。本人 

不悉理事會繼續就希臘問題作一般討論或就敍 

利亞代表所提決議案草案繼續討論,有何裨益。 

理事會已就蘇聯決識案草案行其決議，故 

自法律觀點言,依本人之了解，情形非常淸楚。 

吾人仍處於該項問題提出討論以前之地點，駐 

日內S理事,所屬調査圑依照四月十八日決議 

案給與辅助分圑之指示，其效力與法律同。是以 

吾人不必再事討論誠如澳大利亞代表所言,調 

査圑之職權有一部份並未授與輔助分圑。本人 

相f言:倘將輔助分W職權擴大,使其逾越調査圑 

本身所認爲必要之範圍，自屬不幸,惟敍利亞代 

表所提決議案苟經通過，卽有此項效杲。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余擬依據本人頃間所作述提出下列决議 

案草案請安全理事會審議： 

"安垒理事會決議 

暫緩再行討論或決定希臘邊界事件調査圑 

所屬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問題，待調査圑最後 

報吿書提交安全理事會後再行審議。" 

主席：本席願問敍利亞代表是否贊成延期 

討論其提案。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任何關於延會 

或展期討論之動議均有優先權,應先交付討输。 

主席：本席原擬說明此節，如貴代表同意， 

本席卽擬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該項動議倘係 

全體一致之意見,主席自可作此項宣吿。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本人 

願就次序問題發表意見。 

蘇聯代表之動議，在未PI書面作成以前原 

爲：澳大利亞與敍利亞提案之討論應延至接獲 

調査圑報吿書後再行審議。澳大利亞之提案 

業經撤消。現所存者唯敍利亞提案耳。 

在此期間内,調査圑之訓示仍應執行。調査 

圑實賦有充分權力。 

吾人本擬贊成蘇聯之動譲，榷該項動議一 

經書面提出，其主旨忽變爲：吾人應審議任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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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問題。關於該問題,吾人原巳討論完竣。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所作決議案草案稱:"暫緩再行討論或 

决定⋯⋯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問題"。本人實 

不知有任何分別。就輔助分圑之職務與權力而 

言，自應暫緩再行討論及決定希臘問題,待接獲 

調査圑報吿書後再行審議。關方々此節,有何糢糊 

不明之處?敢請主席再宣讒草案原文。本人不悉 

何以有人不明暸此節。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本人所得印象 

爲吾人業已就輔助分圑任務規定問題而爲決 

議。本人一覩Mr. Gromyko所提新決議草案， 

卽有吾人將使整個問題懸而不決之烕。本人絕 

不能使整個間題懸而不決。倘若吾人此際停止 

討論，本人擬請各位了解：理事會已否決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第一決議案草 

案；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政府 

將遵從^全理事會之決議,與輔助分圑合作。 

本人願於散會以前聽取其他理事關於項 

問題之意見。 

Mr. JOHNSON (类利堅合汆國）：本人同意 

英聯王國代表所作陳述。調査圑於四月二十九 

日依理事會四月十A日決議案之規定，設立輔 

助分圑復給與該分11某種訓示。阿爾巴尼亞、保 

加利亞、南斯拉夫政府-對調査圑此舉提出賀問，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亦锆出質問， 

蘇聯代表並提出決議案草案,意在修改調査圑 

之訓示。理事會業已拒絕蘇聯代表以及其他三 

國代表之行勤中所隱合之建議，不承認調査圑 

所採行動爲不合。 

本人以爲敍利亞代表如撤囘其動讒,刖情 

形必定非常明朗。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議案,以 

及調査圑四月二十九日訓示非常有力。除利害 

關係國拒#遵守此項規定，應行另論外,理事會 

a應假定各該國將遵守此項規定。本人不願問 

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代表,該 

三國現在是否有意遵守理事會之決議。本人B忍 

爲各該國必將遵守理事會之決潫。各該國如杲 

拒不遵行；自將面臨因拒絕遵行而發生之各種 

後果。 

Mr. DE LA TOURNELLE (法蘭西)：本人亦 

認爲：頃間旣爲表決，卽不容展期辯論，反之,旣 

—ti表決，自應終止辯論。不然某數國家或將繼續 

爭辯輔助分圑職權所在,倘有此種情形，自係慽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本人似覺此中 

情形頗形混亂,其中關於法理之辯論,余未能充 

分了解。 

南斯拉夫代表圑請就理事會決議以及駐日 

內S調査圑所爲之決議加W解釋。就吾人了解 

所及,解釋應以正面形式出之。本人懷疑就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決議案草案採取反 

面之態度是否卽等於作正面解释。並且本人必 

須聲明蘇聯之決議案草案並宋包括日內S決讒 

所稱各節，而吾人於吾人之陳述中固請求理事 

會闡明該決議所稱各節。 

Mr. GROMYKO (蘇維埃ft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相信諸位誤會本人提案之意義。 

本人當時提議延期關於此項問題之討論與, 

決議，自然係指延期討論並作關於調査圑所屬 

輔助分圑權利及權力之決議而言。本理事會一 

部分理事刖假定吾人巳通過$贊助調査圑關於 

辅助分圑權力之決讓。本人不能接受此議。 

本人之提案謂理事會應延期討論輔助分圑 

之權力問題,暫時不作決議，且吾人此際不應決 

定吾人是否贊助調查圑就輔助分圑權力靳爲之 

決議。此卽本人提案之眞意。請問，値此吾人等 

待調査圑報吿書之短短數日期間可能發生何等 

變化?余意絕不致發生變化。 

因此本人重申原議，卽暫緩決定理事會目 

前所討論之問題。 

Mr. ATHANASSOV (保加利亞）本人認爲否 

決蘇維埃ffd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提案不能解決 

任何問題。 

理事會之與意爲何,調査圑制定輔助分圑 

任務規定之舉是否符合其本身之任務規定,凡 

此種種皆利害關係國所欲知者,關力t此事、本人 

以爲理事會尙未作任何正面之決議。 

此種疑義倘繼續存在，划本人認爲最善解 

決辦法莫如接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 

第二提案：卽謂稍待數日，候報吿書送達後，待 

理事會準備充分,可應付該問題時再行決定。惟 

若蘇聯第二提案未經接受，刖巴爾幹有關四國 

願確知其義務何在。理事會自不能使吾人對此 

一無所知。事實上過去三、四次會Spi各種討論皆 

因四月十/"I日決議案意義尙欠明晰所致。四月 

十A日決議案措辭模稜兩可,解釋上易滋疑義。 

此種泯亂局面勢將每下愈e}i。是以本入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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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南斯拉夫代表之意見。該代表謂除吾人正 

面決定理事會設立輔助分圑時之眞意外，吾人 

將無所適從。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據本人谢 

於情勢之理解，理事會未經請求核准調査圑頒 

發之訓示。調査圑根據本理事會委付該調査圑 

之權力設立輔助分圑。原應與輔助分圑合作之 

三國提出異議,謂調査圑本無頒發此項訓示之 

權力。各該國顯不願有輔助分圑存在,乃至本理 

事會提出聲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 

表又從而爲之助。此項聲訴業經理事會駁斥。 

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代表 

倘欲向理事會提出建議，似可於辯論開始時爲 

之，不必待理事會已將其所提控訴駁斥後始辯 

稱調査圑所爲逾越其職權範圍。 

調查圑並未請求理事會認許其行爲。事實 

上，就技術方面而言，原無須請求理事會認許。 

因此,本人認爲調査圑所發訓示有效,且余 

不悉何以某方面倘感到某種訓示對渠等不便， 

卽提出詰難，而理事會則須如小學敎師訓蒙，講 

解英文字母,詳加解釋。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本人衷心贊成 

美國代表適耩所稱。關於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 

代表之陳述,吾人不覺有爲正面決議之義務。此 

舉並非必要。理事會業已否決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邦所提,喑示任務規定無效之提案。任 

務規定如非無效，自屬有效。 

英國政府仍受理事會決議之拘束，唯理事 

會決議案是遵,絕不需任何其他規定。依余所見 

厥須南斯拉夫以及其他有關政府切實遵守該項 

決議，此外別無其他問題。 

關 於 M r . Gromyko所提決議案草案本人 

所欲言者厥爲：延緩審議，其結杲徒使南斯拉 

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政府因某種緣 

敌,繼續不與輔助分圑合作。依照吾人十二月十 

X日決議案之規定，各該國事實上有與辅助分 

圑合作之義務。該項決議案現仍有效。本人所言 

或不免跡近憤世嫉俗意圖譏誚，然而本人實不 

信保加利亞代表不明此事本末無所適從。倘該 

代表欲知依照理事會決議案之規定，保加利亞 

之義務安在，刖祇須閲讀決議案本文卽可暸然 

於心。 

Mr. DENDRAMIS (希臘）：澳大利亞代表旣 

已請巴爾幹四國政府說明立場，本人認爲應再 

度代表本國政府聲明希臘必定遵守茏垒理事會 

•a及調査圑所作決議,並與輔助圑體合作,盡力 

便利辅助分圑之工作a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理事會似有不 

贊成本人所提動議之趨勢。職是之故,本人願撤 

囘原議。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關於英聯王國 

代表之宣言,本人必須再度聲明吾人所請並不 

與蘇維埃ffd: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之請求及提 

案完全一致。以故吾人不能遽謂蘇聯代表贊同 

吾人之提案。 

吾人請求予以闡明，並加解釋。m明解釋悝 

爲正面的。不幸吾人仍未如願以償。此種情形， 

法文通常稱之爲"不容分辯,擅自處斷"（déni 

de justice)。 

最後,本人抗議英聯王國代表謂吾人態度 

跡近憤世嫉俗之犬儒學派。 

Mr. LAWFORD (英聯王國）：貴代表誤會本 

人之意。余謂憤世嫉俗，意指本人而言,非謂貴 

代表也。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請負代表原 

諒。 

Mr. ATHANASSOV (保加利亞）：吾南斯拉夫 

同僚適纔旣已發表意見,本人認爲無須再表示 

任何意見。本人僅欲答覆英聯王國代表以及本 

理事會其他反對投累表決一明正坦白方式之理 

事國。誠如英聯王國代表所言,本人固可藉閲讀 

本理事會討論輔助圑體之速記紀錄而獲敎益。 

然而本人認爲此非答覆一直接明確問題所通用, 

之辦法。 

吾人用最明確之方式提出此項問題，本人 

不悉理事會一部分理事爲何避免直接答覆。 

主席：在吾人表決蘇聯代表之提案以前，本 

席願解釋：本席並未認爲關於任務規定問題之 

討論業巳結束，因吾人仍須審議敍利亞提案而 

叙利亞代表適於此時撤囘其提案。 

本席雖承認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 

夫三國代表所提出之各種疑盧及異議——其中 

經蘇聯代表於其提案中解释正確之點——旣經 

安全理事會過半數以上理事國否決，本席實不 

認爲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代表 

旣經邀請參加討論，對於理事會關於此項問題 

之情緖意見及其意旨,實不能再存任何疑盧。 

本席現擬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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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交付表決,該提案原文爲： 

"安全理事會決譏 

"蒈緩再行討論或決定希臘邊界事件調査 

圑所屬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問題，待調査圑最 

後報吿書提交安全理事會後,再行審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貴主 

席治事精密，必可洞悉蘇聯决議案草案中之鍵 

m,助理秘書長亦必洞察其鍵袢所在。如該草案 

遭否決刖討論不得延期，能繼續至明晨三時。除 

非貴主席準備裁定,謂理事會應當散會,否則討 

論永無停止之時。 -

本人提出下列修正案："暫緩討論希臘間 

題，待調査圑最後報吿書提交戋全理事會後再 

Mr. GROMYKO (蘇維埃;It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願提s:理事會,本人已提出下列案文， 

代替本人原先所作決議案草案。修正後之草 

案案文爲： 

"關於希臘邊界事件調査图之辅助分圑任 

務規定問題之決讓應予緩延，待調査圑最後報 

吿 書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後 再 作 決 定 。 " 

"討論"二字不見於修正後之草案。因此澳 

大利亞代表所提修正案與新草案無關。 

主席：本席願向澳大利亞代表以及其他代 

表保證,無論如何,吾人無意停留此間，直至明 

晨三時。 

本席欣悉澳大利亞代表亦如蘇維埃ff±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然,提出具體提案,綜括其意 

見。 

此項具體建議稱： 

"：^全理事會決識 

暫緩討論希獵間題，待調査圑最後報吿書 

提交安全理事會後再行審議。" 

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吾人此際卽就此項 

修正案而爲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擬聲明本人已撤囘本人原先所提決議 

案草案。現在本人提議:安全理事會決議：關於 

此項問題,候接獲調査!K報吿書後，始行決定。 

此爲本人之提譲。澳大利亞代表之提議划過然 

不同，彼提瀵吾人應延期討論，惟不得延期決 

定。此二提案大相懸殊。本人願請諸君注意，依 

照本人之提案，理事會暫緩就輔助分圑之任務 

規定而爲決議，而澳大利亞代表之提議，目的在 

展期討論此項問題。茲重申a:兩提案內容互 

異。本人已撤囘原提案;該提案已不復存在。本 

人現提議理事會暫緩作決定。同時有兩種動議 

時,應分別表決。 

主席：在請美國代表發言以前,本席擬作數 

本席認爲安全理事會現有兩個提案：其一 

爲澳大利亞代表所提之提案；另一爲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提之新提案。本席之 

意以爲各該提案應按照其提出之先後，交付表 

决。因此；本席擬先將澳大利亞提案交付表決， 

然後再表決蘇聯在澳大利亞提案提出後始行提 

出之新提案。 

Mr. JOHNSON (美禾I】堅合衆國）：本人並 

特殊之意見,僅欲略事評述。依余所見，澳大利 

亞之提案係依照假定——本人以爲此種假定確 

能代表本理事會之意見 斷定理事會巳就 

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而爲決議，而蘇聯決議案 

草案目的在使理事會明白表示並未爲此項決 

議。惟理事會實tt爲此項決議，且本人認爲事 

實上理事會所見亦如是，整個希臘問題仍留置 

議事日程。澳大利亞之動議祇決定暫緩進一步 

討論是項問題,待接獲調査圑報吿書以後再作 

審識。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本人願就次序 

問題發言。本人敢問：就任務規定所爲之決議爲 

何，該項決議原文叉爲何？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主義共和國聯 

邦）:美國代表稱：理事會已爲決議,其言不確。 

理事會未作任何決讓,實無決議之可言。該代表 

究措何項決議而言。理事會已就蘇聯提案而爲 

彔決,惟該提案未獲安全理事會過年數以上理 

事國之同意。理事會並未就調査圑四月二十.九 

日關於輔助分團權力之決議作任何正面之決 

定。 

主席頃謂理事會現有兩項提案。本人同意： 

理事會現有兩項提案,卽澳大利亞提案及蘇聯 

提案；然而本人願指明吾人應先表決蘇聯提案， 

因倘若安全理事會表決澳大利亞之提案，刖理 

事會等於已作決議。在另一方面而言，本人之提 

議爲吾人不得作任何決定，並應結束關於此項 

事件之討論。此卽本人提案之主旨。倘苦吾人先 

表決澳大利亞提案,則無異就本事項而爲決議。 

因此本人請貴主席切記此點，重行撿討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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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二提案表決程序之結論。 

主席：關於蘇聯代表之聲言，本席認爲依照 

理事會議事規刖第三十三條第五款,凡將關於 

問題之討論展至一定日期或無定期展緩之動議 

享有優先權。澳大利亞提案皆在展期討論希臘 

問題，自係第三十三條第五款所稱之提案，而蘇 

聯提案目的在展緩作決定。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就討論而爲之決議自係決讓。 

主席：蘇聯提案謂關於輔助分圑任務規定 

問題之決議應行展緩：而澳大利亞之提案則讀 

希職問題之討論應予展延。因此,吾人有雨個不 

同之提案。本席認爲澳大利亞提案提出在先,應 

享有優先權。蘇聯新提案係在澳大利亞提案提 

出後始行提出者。 

誠如本人所言，此外，依照理事會議事規 

則,一切展期討論問題之動議享有優先權；此際 

情形確係如此。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極願 

接受主席所爲本人之動議在先之裁定。無論如 

何,本人所提者係屬修正案，仍爲就蘇聯提案所 

爲之修正案，蓋其中用字前後頗多與蘇聯提案 

相同之處。本人採用蘇聯提案中所用字樣，因此 

本人以爲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余所提出者確 

係修正案。惟若主席裁定依照第三十三條3余之 

提案應享有優先權，本人亦準備接受主席之裁 

定。無論如何，本人所提修正案享有優先權，m 

先付表決。 

主席：本席不視澳大利亞之動議爲修正案， 

因該項動議原經視爲提案,交由各代表傳閲,蘇 

聯代表亦視之爲提案而予討論。惟目Tit情形旣 

係如此，則無論澳大利亞代表所提者爲動議抑 

係修正案，均須先付表決，並無區別。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接受主席就 

第三十三條所爲之裁定,惟關於程序問題,主席 

似已忽略某一點。吾人皆知澳大利亞提案原爲 

凿蘇聯決讓案草案而作之修正案3現蘇聯代表 

旣已撤囘其所提決議案草案，故澳大利亞修正 

案亦應同時自動撤囘。吾人固不能對不復存在 

之決議案草案提出修正案也。本人從未聞澳大 

利亞代表曾將其以前所提修正案視爲提案，另 

行提出。因此,關於優先權問題，蘇聯提案理應 

居先，並且本人深恐此刻吾人旣無澳大利亞書 

面提案亦無澳大利亞口頭提案。 

本人實不明吾人爲何仍討論蘇聯提案，再 

三拖延討論。無論吾人接受蘇聯提案或否決該 

提案，今日不能就實體問題而爲決議,且今曰本 

未就此項問題而爲決議。 

本人頗贊成南斯拉夫代表所提論點，按該 

代表謂吾人否決蘇聯提案，並非等於接受任何 

關於輔助分圍任務規定之正面決定；同時任務 

規定僅爲理事會十二月十九日及四月十/1日兩 

決議案中所包括之各節而已。此卽吾人之立場。 

任何代表均可隨時參加討論，以改變吾;V之決 

定或更改任務規定。 

因此吾人贊同蘇聯所提,展期討論,待接獲 

調査圑最後報吿書以後,再行審議之提案。 

郭泰麒先生（中國）：本人殊不願於此傍晚 

時候插言討論，然本人固以爲理事會業已就輔 

助分圑之任務規定而爲決議。徵諸最近兩、三次 

會議討論之性質，以及今日下午否決蘇聯代表 

決議案草案之事實，本人認爲理事會固已有所 

所決定。理事會決議之意義,一方面昭然若揭， 

他方面又蘊合不宣。理事會決譏意義顯明，蓋 

因理事會必須支持其四月十八日決議案,該決 

議案規定設立輔助分圑，特別授權調査圑，依 

照其任務規定，劃定經其認爲輔助分圑必須執 

行7或可以妥爲執行之職務。並且,本人相信理 

事 會 過 , 數 上 之 理 事 均 曾 表 示 意 見 ， 認 爲 調 

査圑劃定輔助分圑之任務規定，原不逾越其權 

力範圍。此係理事會決議及表決結果所蘊合之 

吾人必須支持理事會所爲之決讒案,並且， 

吾人不得方;調査圑依照理事會決讓案，决定輔 

助分圑之任務規定時置調査圑於不顧。蘇聯新 

決議案草案似認爲理事會Pi前並未作任何决 

議。本人認爲理事會固曾就輔助分圑之任務規 

定作決議。且如本人所言,此項決議意義旣昭然 

若揭,又蘊合不宣。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今再 

就此錯綜雜亂之討論發表意見，至以爲歉,惟余 

意吾人現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境地，或致引起相 

當嚴重之後果。倘某方可J^i强謂理事會今日並 

未就巴爾幹三國代表以及蘇聯代表所提出之問 

題有所決定,刖安全理事會之決議永無最後之 

效力，任何代表如不喜某項決議,輒曰："本人 

不接受該項決議；余不喜該項決,；余不認此項 

決議爲合宜",旋卽根據此等論點否認、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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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夫如是，划理事會之決瀵永遠可受人非 

' 關於5_1事會是否已作決議之問題，本人認 

爲此係一非常重要之問題。吾人議事日稃第三 

項目係希臘問題；（甲)款刖爲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5F卩國聯邦代表來函1;自該函演繹而出者刖有 

蘇聯決議案草案,該項草案已遭否決。（乙)款爲 

調査圑圑長來電 2內附有關文件,並報吿理事會 

稱: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因種種理 

由，拒與調査圑合作，雖云前者爲會員國，後二 

者雖非會員國,伹巳接受憲章所列義務。今各該 

國懷疑調査圑之權力。吾人已提論該問題,並駁 

斥其所提控訴c此際3t何能謂理事會未作决議。 

本人認爲此舉將使理事會易招物讓，某某代表 

謂理事會未就此項事件作任何決議，其所持論 

據，本人完垒不能了解。本人完全不明瞭各該代 

表根據議事規划、憲章以及本案過去紀錄所載 

行動而提出之論點。 

Mr. ATHANASSOV (保加利亞）：本人願提出 

兩個問題。 

第一、請問按照本理事會、大會或聯合國任 

何機關、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或其他委員 

會、小組委員會成規，是否有不就決議案而爲表 

決,便行決議之先例。本人實不知有此種先例。 

第二、理事會關於此項間題之意見不能筆 

之於紙之理由何在。 

英聯王國代表勸吾人閱讀過去會議紀錄⋯ 

Mr. LAWFORD (英聯王國）：主席先生,茲 

有一次序問題。保加利55代表誤解本人所言。余 

頃謂：保加利亞代表苟讀理事會十二月十九日 

及四月十八日決讓案，便知保加利亞及其政府 

之責任何在。 

Mr. ATHANASSOV (保力D禾U亞）：請原'諒。本 

人茲再言之，決議可能有幾點相同,另外幾點 

不同。因此本入僅欲要求極力反對就任何決議 

案草案而爲表決之代表，申述其理由何在,蓋此 

際如採用此項程序——此種程序余所未閒,豈 

得謂罕——必有特殊理由。 

主席：本席現擬詢理事會是否贊成本席所 

建議之表決程序。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一號附 

件二十八。 

2同上,第二年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七。 

邦）：本人不反對結束討論,然並非結束一般希 

臘問題之討論,一如澳大利亞代表所提議者，而 

係結束吾人此刻所討論之特殊問題。尙憶理事 

會某數理事國前曾反對吾人討論希臘間題,本 

人曾表示同意。卽謂,本;^贊成理事會厥討論 

該問題之某特殊方面，而不就希臘問題作一般 

之討論。當吾人請求結束fîf論時，吾人非指希臘 

間題而言，乃指吾人此刻審議之特殊問題而言。 

茲再言之,本人不反割展期討論此項問題,待接 

獲報吿書後再行討論,觝須吾人彼此了解,理事 

會並未作任何決議卽爲已足。此係唯一正確之 

解釋。此非援引憲章或任何其他理由所可解決 

之問題，蓋憲章或任何其他理由均不能證實某 

項不存在之決議業經通過。理事會未就此項問 

題通過任何決議,觀於理事會之態度，亦可知理 

事會無意立刻作決譲。因此，如果吾人宣佈散 

會,本人不擬提出異議,吾人之了解自應爲：理 

事會暫緩討論，待接獲調査圑報吿書後再行審 

議，理事會今日並未作任何決定。討論旣經展 

延，刖關於此項問題之任何可能決議自亦隨之 

而展緩。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本人«擬提出 

次序問題。本人以爲主席已作裁定。是否有人反 

抗主席之裁定,若然,吾人可否就此項抗議，投 

菓表決。 

主席：本席之了解爲：事實上本席之裁定已 

遭人非議。 

Mr. LAWFORD (英聯王國）：吾人能否就 

此項抗議而爲表決。 

Mr. JOHNSON (美國堅合衆國）：本人欲問 

主席之意見是否認爲Mr. Gromyko於其最後 

所作陳述中所稱,彼同意理事會延期討論,惟須 

彼此了解,理事會並未作任何決議之條件,僅爲 

蘇聯代表之意思表示。理事會倘於此際就停止 

討論間題而爲表決，自不受該代表意見之拘束。 

主席：此固本席之意見也。 

本席認爲吾人可卽表決澳大利亞提案。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澳大利亞代表所 

提者究係提案抑係修正案？本人未開澳大利亞 

代表對此項問題之意見。就修正蘇聯提案之修 

正案發表意見者唯主席一人耳，今蘇聯提案已 

不復存在。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茲答 

覆此項程序問題。本人所提者原爲對蘇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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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之修正案。主席裁稱本人之修正案爲提案。 

本人擬接受主席之裁定,然本人固仍視本人之 

動議爲一修正案：如視本人之動議爲一修正案， 

情形仍屬毫無改變。蘇聯第一提案業經撤锴,本 

人所提修正案亦涫失不存。故余今不更改原文， 

以之爲蘇聯代表第二提案之修正案。其前後用 

字頗多相同之處C依余所見,修正案仍享有優先 

權。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在未表決澳大 

利亞提案以前,本人願就最後報吿書一詞提出 

問題。澳大利亞代表是否認爲不日卽可接到之 

報吿書卽係"最後"報吿書？本人不認此爲最後 

報吿書，輔助分K旣仍就.地工作,繼續草擬報吿 

書，自不能稱之爲最後報吿書。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人建議 

此項問題應請蘇聯代表答覆,誠如余所言,余所 

提者係修正案，且佘引用蘇聯提案最後兩行字 

句。此卽該代表所用字句，自應請其答覆此項問 

Mr. GROMYKO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澳大利亞代表所作陳述——余所言者並非 

提案原文，因余手中並無該項提案案文——涉 

及希臘問題。吾人此際並非討論該代表所稱之 

希臘間題。吾人現所討論者乃蘇聯代表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之問題，及調査圑主席致安全理 

事會電中所稱之問題。如此,刖澳大利亞提案之 

措詞務須與吾人討論之眞意以及吾人所討論之 

問題相符。 

並且,蘇聯第二項提案並非書面提案,乃係 

由本人口頭提出。提案非常簡單:安全理事會延 

期討論在審議中之問題，待理事會接到調査圑 

報吿書以後再行討論。誠如本人所言,本人並未 

接獲澳大利亞提案案文。 

Mr. LAWFORD (英聯王國）：本人願以一事 

質 諸 M r . Gromyko, 期闡明蘇聯提案之意 

義。蘇聯提案隱合理事會尙未就此項間題作決 

定之意。倘若吾人通過該代表最初提出之决議 

案草案,彼是否將稱之爲決議?吾人現已否決此 

項決議,彼遂謂此非決議。 

Mr. KRASOVEC (南斯拉夫）：本人不得已再 

度提出下列間題,煩擾諾位4一常抱歉。然而依 

照本人之了解,吾人轉瞬卽將結束討論,誠恐以 

後不再有機會請求理事會解释疑義。 

余 之 責 任 在 將 理 事 會 之 决 , 轉 呈 我 國 政 

府。茲再說明我國政府必能遵從理事會之決議。 

惟本人願知理事會之決議爲何，調査圑主席來 

電所稱問題，理事會如何答ffi,如何解決。本人 

所熟知而又可以轉呈我國政府者唯蘇聯代表所 

提決議案草案已遭否決一事耳。至於理事會所 

作正面決定爲何,本人實無吿我國政府。 

主席：本席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發言，俾該代表答覆英聯王國代表所提問 

題。本席復擬請該代表宣讀其提案。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給予英聯王國代表之答覆非常簡單。 

安全理事會否決蘇聯提案，此舉不殊謂安全理 

事會未就討論中之間題之實質作任何正面或反 

面之'决議。此舉僅謂本人之提案未經通過，未能 

獲得法定過半數上理事國之同意。 

至就本人所作暫緩決議之提案而言，本人 

前a指陳:延期討論等於暫緩決議C本人不擬反 

對理事會決定延期討論此項問題之議~""並非 

延期討論一般希臘問題，而爲延期討論審議中 

之問題——因本人認爲延期討論等於延期就此 

項問題而爲決議。本人不反街此項草案,倘吾人 

彼此了解:理事會並未作任何決定。本人敢請主 

席牢記：理事會今日不討論整個希臘問題r貴主 

席曾贊同此議。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願凿澳大利 

亞修正案提出一修正案。本人深知澳大利35代 

表必將接受余之修正案，因修正案保留澳大利 

亞修正案原意，赋略增字數而已。 

本人提議H " 審 譲 中 之 問 題 " 代 " 希 臘 間 

題"等字樣。相信按照此種修正案，吾人或能迅 

速覓得解決辦法。 

就另一方面而言，南斯拉夫代表頃問理事 

會，關於正面決定一事,其將何辭以吿其本國政 

府,余該代表所言,殊爲合理。倘使吾人通過 

澳大利亞代表所提第一決議案草案，刖吾人可 

謂：業已就關於調査圑委交輔助分圑之任務規 

定作某種正面之決讜。椎該項決讜案草案業經 

撤銷。吾人所有者僅否決蘇聯代表所提決議案 

草案之決定而已。是本人謂理事會未就輔助 

分圑任務規定而爲決議之語實具至理:）除一九 

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及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 

曰兩决議案外，理事會別無其他決議。 

主席：在吾人再事討論以前，本席願間澳大 

利亞代表是否願將其提案與波蘭修正案視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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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合倂討論,或由吾人分別討論各該提案；如 

應分別討論,吾人自應先行表決波蘭修正案、然 

後再表決澳大利亞提案。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 

圑不能接受波蘭代表所提修正案。不久以前,主 

席曾爲裁定。吾人接受主席之裁定,並問，是否 

有人對主席之裁定提出異;i。本人建議將主席 

之裁定交付表決。 

主席：吾人卽就本席之裁定而爲表決。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不明裁定之意義,請貴主席解釋。 

主席:本席之裁定爲:吾人應先表決澳大利 

亞提案。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何項提案？ 

主席:該提案稱： 

"安全理事會决議。 

暫緩討論希職問題，待調査圑最後報吿書 

提交安全理事會後再行審議。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不成贊此議。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本人已'對該提 

案提出修正案。 

Mr. GROMtKO (蘇維埃ff±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澳大利亞提案毫無意義。 

主席：波蘭代表會問澳大利亞代表是否認 

爲 波 蘭 所 提 修 正 案 可 接 受 。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無論澳大利亞代 

表接受與否本人均擬提出修正案。本人所提者 

旣係修正案，自應先付表決。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認爲澳大利亞之提案不合時宜，且與 

本題無關。本人擬請主席切記一點,澳大利亞代 

表之提案涉及"希臘問題"，實與本題無關，蓋 

吾人今日並非討論"希臘間題"。諸位理事中如 

果有任何人忘記此點，本人擬請其翻閲安全理 

事會會議,紀錄。吾人皆已同意謂吾人今日不就 

希躐問題作一般討論，僅討論蘇聯代表來函所 

提問題，及調査團主席來電所稱問題。諸位代 

表如已忘記此點，本人可請秘書長將會議紀錄 

送由忘記討論內容之理事會代表翻閲，俾使其 

確信不疑c 

理事會議事日程所列有蘇維埃聯邦代表來 

函,復有調査圑主席來函,但無希臘問題。澳大 

利亞代表所作提案毫無意義，因此吾人不能就 

該項提案投禀。 

吾人並未就希臘問題作一般討論。希臘問 

題未經列入理事會議程。美國代表曾因南斯拉 

夫代表所言與吾人討論之問題無關，於南斯拉 

夫代表發言時從中遮斷。澳大利亞代表亦反對 

擴大問題並企圖證明吾人並非討論希臘問題， 

而僅在討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以 

及調査圑主席所提意義較狹之問題。因此就本 

事件而言，主席之裁定完全無關,就一般情形而 

言，澳大利亞提案不應交付表決。本人不明主 

席所倡議之程序。吾人至少應當尊重吾人自行 

制定之議事規刖、吾人之議事日程、吾人之會議 

紀錄以及吾人之文件；姑且不提普通常識間題， 

惟吾人固應按照吾人之常識斟酌行事。 

主席：本席願先問蘇聯代表,彼所提提案是 

否依然存在，或者該代表於其聲a中已隱寓彼 

已作相當保留而投累贊成澳大利亞提案之意。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謂展期討論此項問題，卽等於展期作 

決議,余不反街澳大利亞代表所提提案，自然吾 

人務須牢記安全理事會並未作任何決議，且此 

際所展延者乃吾人此際所審讓之問題之討論， 

而非整個希臘問題之討論。 

本人早已吿主席，謂本人原提案已不復存 

在，蓋因此項問題如杲作上述解釋划本人自可 

贊成暫緩討論之提案。 

主席：如是,則本席提議理事會先就波蘭代 

表衡澳大利亞提案所提之修正案而爲表決。 

Mr. LAWFORD (英聯王國）：在未表決波蘭 

修正案以前，本人擬先行解释本人所以擬投反 

對票之由。我國代表圑不明理事會有何理由 

重新討論此項業經討論多時之希職問題之此一 

特殊方面。將來澳大利亞决議案草案交付表決 

時，本人定將投可决累。Mr. Gromyko對該决 

議案草案所作之解釋,本人不接受。 

主席：波蘭修正案原文爲： 

"安全理事會決議 

"暫緩就審議中之問題作進一步之討論,待 

調査圑最後報吿書提交安全理事會後，再行審 

表:'矢結果如下： 

贊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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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及對者：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 

哥侖比亞 

法蘭西 

敍利亞。 

主席：波蘭所提動議PA六菓銜兩禀遭否決， 

棄權三。 . 

吾人現表決澳大利亞提案,該提案原文爲： 

"安全理事會決議 

暫緩討論希臘問題，待調査圑最後報吿書 

提 交 安 垒 理 事 , 後 , 再 行 審 議 。 " 

Mr. E L - K H O U R I (敍利亞）：本人擬解釋該 

提案倘有最後字樣，本人絕不能投可決菓之理 

由。"最後"字樣徒使將來討論程序極形繁複曲 

折,將來報吿書送到後,或任何報吿提出後，必 

有人謂該項報吿並非最後報吿書。吾人須侍最 

後報吿書提出後始行審議，然而輔助分圑一旦 

仍在調査圑主持下工作時，吾人永不知最後報 

吿書何時可以送達。如是則所有問題將無期限 

延期。職是之故，本人不擬投累贊成澳大利亞 

提案。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吾人自願 

獲得敍利亞代表之可決累。因此吾人準 l i删去 

"最後"字樣。 

主席：本席本亦擬提議删去"最後"字樣。 

：én是5'」澳大利亞提案應爲： 

"安全理事會決議 

暫緩討論希臘問題，待調査圑報吿書提交 

安全理事會時再行審議。" 

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哥侖比亞 

法蘭西 

敍利亞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棄榷者： 

波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主席：澳大利亞提案以.九同意菓通過。棄權 

一五入.意大利請求加入聯合 

國爲會員國之申請書 

主席：本席提議吾人於下星期二午前十時 

三十分再行集會。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下次會議譏事日程項目爲何？ 

主席：吾人屆時可討論意大利外交部長一 

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致秘書長函1。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請容本人 

就意大利問題發表一點意見。關於處理人會申 

請之手續,暫行議事規划第五十九條有明文規 

定。 

主席：理事會如£i爲然，吾人可•PA宣佈延 

會,不預先擇定下次會議日期。 

Mr. K A T Z - S U C H Y (波蘭）：吾人或可依照 

暫行議事規則第五十九條表決今日牛前會議時 

波蘭代表所提動議，n期預先了結議事日程中 

原擬留待下次會議審議之另一項目。 

主席：本席原擬提議：除理事會另有決定 

外，吾人可將意大利入會申請交由新會員國資 

格審査委員會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之規定予以 

審査，並於適當時期將審査結杲報吿戋全理事 

會,一如今晨所建議者。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ffi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此卽今晨會讜開始時所提之建議。吾人可 

將意大利政府入會申請交由吾人去年設立之委 

'誠如本人以前所言，吾人今日不能審議申 

請書之實體，蓋因此事爲應與之豨訂和約之各 

國所提入會申請之整個問題之一部份。 

主席:本席頃接中國代表書面提案，文曰： 

" 安 麵 事 * 決 議 

"將意大利致安垒理事會請求加入聯合國 

爲會員國之申請交由安全理事會所屬新會員國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二號附 

件三十三。 

四四六 



資格審査委員會審査，並將審査結杲報吿戋全 

理事會"。 

如無異議，則本席認爲安全理事會接受中 

國代表之動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請於紀錄 

上載明本人棄權。 

主席：如是，1'〗吾人須就該項動議而爲表 

決。 

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 

比利時 

巴西 

哥侖比亞 

法蘭西 

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 

澳大利亞 

主席：中國所提動議以十JI對零褢通過0棄 

權一。 

午傻八時三千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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